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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B7_9D_EF_BC_9A2_c34_509143.htm 各市、州旅游局： 根

据《导游人员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第263号令）、《导游人员

管理实施办法》（国家旅游局15号令），我局定于2008年年

底组织本年度导游人员资格考试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笔试报名 （一）报名条件 遵守宪法，热爱祖国，坚持四

项基本原则，具有高级中学、中等专业学校或以上学历，身

体健康，具有适应导游需要的基本知识和语言表达能力的中

华人民共和国公民，可参加全国导游人员资格考试。 （二）

报考办法 2008年9月15日至9月26日，考生遵循就近原则，到

各市、州旅游局指定的地点报名，成都考区的考生也可直接

到省旅游局设在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导游资格考试服务

窗口报名（成都市草市街2号）。具体报考程序如下： 1、各

市、州旅游局负责组织考生填写《2008年导游人员资格考试

报名表》（附件1，以下简称《报名表》），考生也可通过四

川旅游信息网/教育培训栏（www.scta.gov.cn）下载此表。 2、

报名时，考生须提交填写完整的《报名表》，并出示身份证

、学历证明、国家县（区）级以上医院出具的近期健康状况

证明（须含肝功能和乙肝两对半检查，半年内有效）的原件

及复印件1份。各市、州旅游局负责审核并妥善保管考生资料

，考前用于制作准考证。考试结束后，将合格考生的报名材

料交省旅游局人事教育处（成都市锦江区青莲上街2号），用

于制作导游人员资格证书。 注：各市、州准考证由省旅游局

统一编号。 3、申请加试外语语种的考生只参加口试，不参



加笔试，在提交《报名表》时，须一并出示《导游人员资格

证书》，并交资格证复印件。 4、报名结束后，各市、州旅

游局按规定的“Excel”工作表格式汇总考生信息（汇总格式

见附件2）。请各市、州旅游局于2008年10月10日前将考生数

据资料发送至省旅游局人事教育处邮箱：rjc@scta.gov.cn。数

据正式报送后，原则上不再予以修改。如出现问题，需以加

盖市、州旅游局公章的文件报省旅游局人事教育处申请修改

。 5、省旅游局审核考生数据后，统一对各考区考生准考证

进行编号，并通知各市、州旅游局领取空白准考证。准考证

由各市、州旅游局按省旅游局编号填发。考生领证后，需认

真核对准考证上信息，如发现与填报信息不符，请于笔试前

一周与报名所在市（州）旅游局联系。在省旅游局报名的考

生于2008年10月20日至10月24日在省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导

游资格考试服务窗口领取准考证。 二、组织考试 2008年导游

人员资格考试依据《四川省导游人员资格考试大纲》（2008

年修订版，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）组织实施。具体考试分为

： （一）笔试 1、笔试分：导游综合知识(100分)、导游汉语

言文学知识(50分)、旅游政策与法规(100分)、四川导游实

务(50分)等四科，总分300分（具体题型见附件3）。 2、笔试

时间定于11月15日上午9：0012：00考导游综合知识、导游汉

语言文学知识的内容，下午14：0017：00考旅游政策与法规

、四川导游实务的内容。具体考试地点以准考证上地址为准

。 3、笔试由省旅游局统一命题、统一制卷、统一评卷。各

市、州旅游局具体负责本考区考务工作。 （二）口试 1

、2008年导游口试采用室内模拟导游讲解的方式进行，时间

为15分钟（外语类加试口译增加10分钟），总分150分。中文



类口试均用普通话应试，不组织方言应试。外语类组织英、

日、德、法、泰、朝鲜六个语种，外语类考生须用所报考语

种的语言应试，并加试口译（含汉译外和外译汉）。参加口

试的考生，每人只能参加1次口试，违规者视为零分。 2、口

试拟定于2008年12月底进行，具体时间和地点在公布笔试成

绩时一并公布。 3、凡报考小语种导游的考生，均参加口试

。口试成绩公布后，根据笔试和口试的总成绩，按实考人数

和统一比例单独划定合格分数线。 4、省旅游局统一组织评

委评分，各市、州旅游局配合考务工作。 （三）考试收费 根

据国家旅游局《全国导游人员资格考试管理办法》（旅人教

发〔1995〕059号）和四川省物价局、四川省财政厅文件（川

价函〔2007〕102号的规定，2008年导游人员资格考试费笔试

每人120元，口试每人60元，外语类加试口译每人25元。 笔试

费由具体组织考务的各市、州旅游局代收，除按规定将每位

考生48元的试卷费和评卷费（每科试卷费6元、每科评卷费6

元）上缴省财政专户外，其余72元用作本考区组织考试的考

务费用，不得挪作它用。上缴费用请于2008年10月12日前上

缴财政专户。（帐号：060 7560 8096 001，户名：四川省财政

厅，开户行：中行蜀都大道支行）。转账后请将底单复印件

传真至：028-86702879。 注：口试费由省旅游局在口试现场

直接收取，各市、州旅游局不得提前收取。 三、组织考前培

训 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五十四条“不得组

织强制性的资格考试考前培训”的规定，我省导游人员资格

考试考前培训，坚持“培训自愿、考培分开”的原则，由各

市、州旅游局、省旅游培训中心负责组织。按照《关于严肃

全国导游人员资格考试纪律加强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川



旅发〔2002〕46号）文件精神，考生可自愿选择是否参加培

训，坚决禁止以考生不参加培训为由不允许其报名考试等违

规行为。 各市、州旅游局和省旅游培训中心要按照新编的《

四川省导游人员资格考试大纲》组织培训，以全面提高考生

职业道德和专业技能为目的，认真选派教师，保证培训质量

。培训时间及办班形式自行安排，培训收费按“以收定支”

原则，报当地物价部门批准。教学条件尚不具备的考区，可

与省旅游培训中心共同组织培训。 四、公布成绩、发证 笔试

成绩和合格分数线由省旅游局于2008年12月14日前公布，届

时考生可登录四川旅游信息网（http://www.scta.gov.cn），通

过：首页 / 电子政务 / 行业管理（导游考试分数查询），进入

导游笔试成绩查询系统进行查询。凡成绩在笔试合格分数线

以上者和所有小语种考生，可参加口试。除小语种考生外，

其他考生的笔试成绩只作为进入口试资格，不带入口试计算

总成绩。 口试成绩在考生口试现场，由主任评委当场向考生

宣布成绩，考生也可以通过口试成绩查询系统确认口试分数

。2009年 2月，我局将公布口试分数线和小语种合格分数线，

达到分数线以上者，可取得全国导游人员资格证书。 特此通

知。 咨询电话：028-86702879、86702905、86702901 售书热线

：028-86702073 附件： 《四川省导游人员资格考试笔试题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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